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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济区老鸦陈街道办事处文件

老办文〔2016〕58 号

老鸦陈街道 2016 年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

利用实施方案

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进一步加强农作

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郑政文〔2012〕

126 号）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力推进农作物秸

秆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》（郑政办〔2016〕3 号）以及惠济

区委区政府对防治大气污染新的工作要求，为进一步推进我

街道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，促进农业经济良性循环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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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有效控制露天焚烧污染大气现象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站在深入实施 2016 年郑州市蓝天工程行动、确保农业生产

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、维护郑州良好形象的高度，切实

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。坚持“以疏为主、疏堵结合”，坚持农

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同基层网格化管理相结合，建

立健全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机构，实行一把手负

总责，主管领导具体负责，层层明确工作责任，切实落实工

作措施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“三夏”“三秋”期间，在全街道范围内农作物秸秆 100%

综合利用；无焚烧秸秆、落叶、杂草等各种废弃物污染大气

环境事件发生。对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进行常态

化管理。全面落实农作物秸秆、落叶、杂草禁烧制度。

三、 工作任务：

1、农林办：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实用成熟技术，提

高农民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技术能力；协助街道成立禁烧小组，

指导各村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，加强督查巡查力度并

进行通报；鼓励群众监督举报露天焚烧行为。

2、城管和环保所：及时收集、通报禁烧信息，对辖区

环卫工进行管理，禁止出现焚烧垃圾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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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查违办：利用查违办巡查人员全天候、不留死角巡

逻等特点，兼顾禁烧工作，发现火情及时处理并上报。

4、组宣办：协助宣传禁烧工作，负责协调与处理新闻

媒体曝光工作。

5、财政所：负责落实对发生秸秆焚烧事件的村实行财

政罚款的划拨工作。

四、 工作措施

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属地管理原则”，对禁烧工作

做到纵到底、横到边、不留死角。

1、街道二、三级网格长对本人网格内的禁烧行为负责。

每日到村进行巡查，宣传禁烧政策，积极联系村组干部处理

焚烧行为；

2、各村书记、主任对本村的禁烧工作负总责，安排布

置禁烧工作。采取村三委包组、组长对本组负责制。各村要

成立一支禁烧员队伍，全天候不间断进行巡查，及时发现焚

烧行为并进行制止，掩埋焚烧痕迹。

3、科级干部对所包村的禁烧工作负责，研究部署禁烧

工作并对焚烧突发事件进行处理。

五、 奖惩办法

依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进一步加强农作

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(郑政文〔2012〕

126号)文件精神：发现一个焚烧点划拨财力100万元，第二

个焚烧点划拨财力200万元，第三个焚烧点400万元，此后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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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。特制定如下制度：

1、各村均缴纳 10000 元的禁烧保证金；对各村无发生

火情及时掩埋焚烧痕迹的奖励 10000 元。

2、各村迅速、及时的处理焚烧事件，处理焚烧行为产

生各种费用均由村委承担。

3、在禁烧期间，被市督查组通报一次划拨村财力 3 万

元；被通报两次的划拨财力 6 万元，以此类推，翻倍追加。

被区督查组发现通报一次的划拨村财力 2 万元；第二次划拨

4 万元，以此类推，翻倍追加。

4、禁烧工作结束后对各村进行排名评比，评比结果以

焚烧堆数、市区督查通报次数、新闻媒体曝光率为依据。奖

补资金依据各村组禁烧员安排情况，标准为每人 60 元/日。

排名最后的村，由科级干部及村书记主任写出书面检查。

附件：老鸦陈街道 2016 年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

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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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老鸦陈街道 2016 年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

利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张铁群（党工委副书记，办事处主任）

副组长：宋金岭（党工委副书记）

马艳辉（党工委副书记）

张 鸣（党工委副书记）

宋平力（办事处副主任）

宋乃位（办事处副主任）

金红伟（办事处副主任科员）

成 员：弓铁军（党政办主任）

宋瑶瑶（组宣办主任）

孟 蕃（督查办主任）

毛润钦（纪检监察室主任）

阴艳华（农林办主任）

朱广庆（城管和环保所所长）

郑文涛（财政所所长）

杨志国（查违办主任）

邵 凯（安监办主任）

刘丽娟（长效办主任）

侯 瑜（群团办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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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建军（综治信访办主任）

杨金保（城建办主任）

刘海宾（劳动保障所所长）

王国锋（卫计办主任）

李 红（民政所所长）

毛聪敏（农财代理中心主任）

耿鸿强（经济办主任）

卢 生（老鸦陈派出所所长）

侯双喜（师家河村村委会主任）

王铁成（双桥村村委会主任）

王志军（苏屯村村委会主任）

王春江（杜庄村村委会主任）

范元华（薛岗村村委会主任）

杨建军（下坡杨村村委会主任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农林办，由阴艳华

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禁烧日常工作。联系电话：

67338530。


